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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政資法
第3條

檔案法及
施行細則
第2條

行政程序法
第46條



檔案開放應用事項

公佈目錄資訊機關借調或調用

提供諮詢服務提供閱覽、
抄錄或複製

檔案應用展覽檔案編輯或
研究出版

其他開放
應用事項



檔案目錄彙送

檔案目錄重要性

何謂目錄彙送

為何要做目錄彙送?檔案
目錄
彙送

彙送範圍?

檔案目錄彙送錯誤型態

檔案目錄彙送注意事項



檔案目錄彙送

檔案目錄重要性 何謂目錄彙送 為何要做目錄
彙送

• 落實政府資訊
公開

• 滿足民眾知的
權利

• 促進檔案開放
與運用

• 前半年完成新
增及更新檔案
電子目錄轉出

• 檔案目錄檢測
軟體檢測

• 行政程序送陳
檔案管理局

• 檢索檔案重要
工具

• 檔案分類編目
及作業手冊第
8-9章基礎



檔案目錄彙送

彙送範圍 目錄彙送注意事
項(一)

目錄彙送注意事
項(二)

• 機關名稱及機關代

碼有異動，填報

「機機關名稱及機

關代碼異動單」

• 帳號及密碼妥為保

管，並列為職務移

交

• 應熟稔每半年彙送

的例行性業務

• 因人員異動、硬體

受損均可從該系統

下載再匯入機關公

文檔管系統內

• 一般檔案除銷

毀修改刪除之

除(現行與回

回溯檔案)，

以案卷彙送

• 機密檔案不予

彙送



檔案目錄彙送

檔案目錄彙送常見錯誤型態

檢視「檔案目錄起迄範圍」是否合理

檢附「檔案目錄彙送說明表」而非「彙送明細表」

應由機關依行政程序彙整送至檔案管理局，而非自行函送



目錄彙送與檔案應用

中央及地方
機關檔案

檔案管理局
NEAR機關檔
案目錄查詢

網

向檔案管有機關申請檔案應用

定期目錄彙送 彙整
定期
公布

查得檔案目錄

民眾

密件除外



檔案檢調

檢調作業
的種類

何謂檢調 檢調作業的
注意事項

作業提醒



檔案檢調法令依據

法律
檔案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刑事訴訟
法第126條、行政訴訟法第164條、訴願
法第73條或其他法令

法規
命令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5款

行政
規則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26條規定
各機關訂定檔案管理檢調規定

作業
手冊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20章檢調



檔案檢調

• 何謂檢調
– 機關內或機關間因業務需要，提出檔案借調

或調用申請，由檔案管理人員依權責長官之
核定，檢取檔案提供參閱。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6條5款)

• 檢調作業的種類

– 借調
– 調用



檔案檢調

機關內或機關間檔案檢調

機關內或機關間因業務需要，提出檔案借調或調用申請，
由檔案管理人員依權責長官之核定，檢取檔案提供參閱。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6條5款)

借調 調用

有權調閱檔案的機關，提
出書面調閱申請，函內載
明法律依據，目的及調用
期間



借調與調用

借調
(機關間行政協助)

依法有權調閱機關

機關 機關

調
用

調
用

機關檔案檢調作業要點§7

機關檔案檢調作業要點§8



檔案檢調-有權調閱之機關

是否為有權調閱之機關 備註

立法院 O 立法院權職行使法第45、47條

監寮院 O 監察院第26條、第27條

司法機關 O 民事訴訟法第350條、行政訴訟法第164
條、刑事訴訟法第126條、第274條

行政機關 O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7條、政府採購法第
16條….等

立法委員 X 依檔案法第17條班第21條申請應用檔案

議員 X 依檔案法第17條班第21條申請應用檔案

縣市政府 X 依機關檔案檢調作業要點第7點辦理機
關借調



檢調作業的注意事項



檔案檢調

調案程序

• 借調主管業務
• 借調非主管業務
• 他機關借調
• 電子檔案線上調
閱，應設權限並
保留調檔紀錄催
調案歸還

檔案提供

• 提供複製品為原則
• 原件已裝訂成卷且
無法拆卷，得整卷
借出，並於調案單
上註記卷數

• 核算件數及頁數，
記載於調案單

調案期限

• 各機關應自訂借
調期

• 依法調案者，依
請求機關來函核
准日期



檔案檢調

遭破壞檔案歸還調案展期及稽催

• 無法依限歸還，歸還日期前申請展
期。

• 每次展期天數不得超過借調期限。
• 展期次數不得超過3次，超過3次，

應先歸還再借調
• 他機關借調檔案時間及次數。
• 依法調用者,依來文核准展延日期

為限
• 應依展期簽准結果，於調案紀錄上

修正應歸還日期。
• 借調檔案逾期未歸還需進行稽催；

經稽催３次仍未歸還時，應將調案
人及稽催情形簽請權責長官處理。

• 檔案內容或變更，應先洽原承
辦人員（單位）補正內容及蓋
章，並經權責長官核准後位同
檔案歸檔。

• 檔案破損，由檔管人員進行檔
案外觀修補後歸檔。

• 檔案遺失、無法補全或毀損無
法修護，由檔管人員簽核後，
註記於相關檔案目錄或檔管資
訊系統備查。



檔案檢調

作業提醒調離職人員調案情形查檢

• 人員調離職時，人事單位應知
會檔案管理單位，以查檢借調
檔案情形。

• 借調機關內部之檔案應全部歸
檔，不得轉借。

• 承辦他機關各本機關借調或因
依法調用之檔案，其未屆滿歸
還期限時，應依相關規定列為
職務移交事項。

依法調用(例：監察院、法院、
檢察機關)檔案原件時，為避免
原件被調用影響民眾申請檔案應
用(閱覽、抄錄、複製)權益，且
防止調用期間檔案遺失等情事，
檔案管有機關可進行該調用檔案
之數位化作業(掃描成電子檔)或
紙質複製處理，並於檔管系統內
註記。



檔案檢調

• 電子檔案得採線上調閱，但應設定權限，
並保留調案紀錄

• 調離職人員調案情形檢核程序

– 本人借調檔案

– 承辦他機關借調或調用案件



機密檔案檢調小提醒

為避免原件損壞，得提供複製品；用畢
後，應即歸還

提供機密檔案時，應以告知該機密檔案
之機密等級及保密義務

歸檔時應檢視封套是否依規定密封並註
明歸還日期



調用新規定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不當取得財產處理條例(11條)

•向有關機關（構）調取卷宗及資料，亦得向稅捐稽徵機關調取
財產、 所得、營業、納稅等資料，不受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三條
規定之限制。

促進轉型正義條例(14條)

•要求有關機關（構）、團體、事業或個人提出檔案冊籍、文件
及其他 必要之資料或證物。但審判中案件資料之調閱，應經繫
屬法院之同意。



檔案申請應用



檔案申請應用法令依據

法律
檔案法第17條至第21條
政府資訊法、行政程序法、個人資料保護法
、國家機密保護法或其他業務主管法令

法規
命令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17條至第22條
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102年修訂)

行政
規則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26條規定,由各機關訂
定檔案管理應用規定(規定應送檔案局備
查)

作業
手冊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21章應用



檔案應用法規

檔案以開放應用為原

則，限制為例外

廣義定義
政府資訊
公開法
第3條

狹義定義

檔案法第2
條第2款

特別法優
於普通法
政資法乃普
通法，檔案
法屬特別法



檔案申請應用

何謂應用

•民眾向各機關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及機關提供應用與服務
推廣之相關作業及程序。

•包括檔案應應用申請、申請審核及回覆、準備檔案、閱覽抄錄或
複製檔案、還卷、檔案應用服務推廣及調查統計事項。

檔案應用作業之目的

•落實政府資訊公開政策，提昇檔案應用的社會意識。

•檔案以開放應用為原則，限制為例外



檔案應用申請程序

檔案

應用申請
審核及回覆

還卷 調查統計

準備檔案
閱覽抄錄或
複製檔案

民眾向機關申請閱覽、

抄錄或複製檔案及機關

提供應用與服務推廣之

相關作業及程序

(資訊請求權)



檔案審核及回覆

• 准駁申請，最遲應自受理之日
起30日內(含假日)，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審核結果。

• 駁回申請,敘明理由

• 不合規定程式或資料不全者，
應通知申請人7日內補正;屆期
不補正或不能補正者，得依法
駁回其申請

• 如有補正資料者，自申請人補
正之日起算

分文

受理單位

確認所載

事項正確

審理准駁

程序審查



實質審查

1 辦理調案審查,必要簽會所涉業務單位，徵詢其
意見

2 審核通知書與申請審核表併同簽擬

3 審查時，依據相關主管法規、檔案法、政
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法等規定辦理

4 如有應限制公開或提供之部分，應予註記，
簽陳機關權責長官

5 申請應用檔案數量過多，無法於法定期限
內完成審核時，得與申請者協商分批審復

6
違反檔案法第18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
條及行政程序法第46條或其他法令規定限

檔案審核及回覆



檔案應用申請審
檢通過，書面通
知應載明事項

核准應用檔案之意旨

檔案應用方式、時間及處所

檔案應用注意事項及收費標準

應攜帶相關證明文件

回覆-書面通知



提供經分離處
理之複製品

分離原則
原件可拆卷者，
將不宜公開之部
分抽離後提供

原件不可拆卷者，
將不宜公開部分
適當遮蓋

檔案部分抽離或
遮蓋情形，應註
記於檔案應用簽
收單告知申請人

檔案法施行細則

第17條第2項



檔案申請應用流程

檔案應用

申請

查詢檔案目錄

●申請書放置
機關網站或製
作書面

●連結機關檔
案目錄查詢網

審核及回覆 準備檔案
閱覽抄錄

複製
還卷 統計表

填寫申請書或
書面載明規定
事項(檔案法
施行細則18條)

申請書送交管
有機關

●親自

●書面

●電子郵件

程序審核

●機關公文受理

●不合7日補正

●受理30日(含
假日書面通知

實施審核(准駁)

●檔案法18條

●政府資訊公

開法18條

●行政程序法
46條

●其他法令

回覆

●書面通知並載
明核准應用意旨、
應用方式、時間、
處所、注意事項、
收費標準與攜帶
證明文件

●檔案法施行細
則29條

備妥檔案

●應用以複製
品為原則

●使用原件必
要者，應申請
時記載事由

●檔案法施行
細則17條

分雜

●應用檔案有
限制公開或不
予提供事項者，
應採分離，去
除後提供

檔案法施行細
則17條

禁止行為

及罰則

●添註、塗改、
更換、抽取、
圈點、污損及
拆散等行為

●檔案法20、
26條

收費

●依檔案閱覽
抄錄複製收費
標準

●申請人完成
收費並開立收
據位同複製品
送予申請人

未能當日應用
完畢

●檔案應用簽
收單註記後，
先率理還卷，
另日再行調卷

歸還檔案

●檔案應用完
成，點收無誤，
於應用簽以單
註記還卷並將
一聯交付申請
人

調查統計

●按月（季）
統計檔案應用
情形及服勝推
廣活動

●辦理滿意度
調查，作為成
果檢查



檔案應用申請資格



檔案應用申請相關法令

檔案法
第1條

檔案法
第2條第2款

政資法
第3條



應用申請作業程序

查詢檔案目錄

• 機關檔案目錄查詢
網(NEAR)

• 機關檔案目錄查詢
網

填寫申請書申請
書載明事項

•申請人(代理人)
•申請項目
•檔案名稱或內容
•申請目的、檔號
•使用原件之事由
•申請日期

申請書送交檔案
管有機關

•親自送達
•書面送達
•電子傳送



申請人資格 申請人審查原則
•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

國設籍之國民及所設立之本國
法人或團體(檔案法第1條第2
項)

• 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之國民(政
府資訊法第9條)

• 外國人,其本國法令未限制中
華民國國民申請提供者,亦可依
法申請

• 大陸地區人民、港澳居民

（政資法第9條）

• 外國人民

(政資法第9條第2項)

• 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

(檔案施行細則第18條,行政程序法)

申請人資格及審查原則



小提醒

• 有借有還， 再借不難！

• 檔案應用注意分離原則

• 調離職前檔案應辦事項



Thank You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夏麗娟

Email： hsia6253@mail.caa.gov.tw
hsia6253@gmail.com

Tel： 02-23496160
Phone： 0958-506-822

mailto:hsia6253@mail.caa.gov.tw
mailto:hsia625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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